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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药学院

关于实施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的通知

各教研室、各班：
在创新创业教育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，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，培育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，培养一批敢闯会创的大学生，孵化好有创业前景的“金种子”项目，根据本科专业学生发展实际药学院制定了《吉首大学药学院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实施方案》（试行）。按照工作计划，现将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选拔对象：2025级、2024级、2023级本科生。每个专业年级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入选人员占三个年级总人数5%左右。
选拔条件、选拔程序等见《吉首大学药学院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实施方案》（试行）。

报名时间：2026年1月7日-11日。
报名方式：以班为单位提交《吉首大学药学院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选拔申请表》（纸质版）至药学院学工办。
工作要求：学院师生要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，积极参加学院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的组织实施，班主任、辅导员要做好发动宣传和指导工作。符合条件的同学们要积极做好申报准备，按时提交申请材料。

附件：

《吉首大学药学院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实施方案》（试行）

《吉首大学药学院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申请表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首大学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6日

吉首大学药学院
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实施方案
（试行）
在创新创业教育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，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，培育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，培养一批敢闯会创的大学生，孵化好有创业前景的“金种子”项目，根据药学院本科专业学生发展实际，特制定药学院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实施方案。

培养目标

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。

培养模式

    将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入选者编入“药创班”，根据学生的创新创业方向配备创业导师，定制创业训练培养计划，提供创业条件，建立运行和考核机制。
培养对象

每个专业年级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入选人员占总人数5%左右。

培养措施

1.导师制度：由创新创业工作室选派创业导师，导师从学院和合作企业、校友中选拔。召开讨论会，督促导师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，召开汇报会。
2.条件支持：学院所有实验室、实训室、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、创新工作室和科研平台优先向进入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的学生开放；重点支持参加创业培训、创业考察；优先支持创新性科研立项及参加创新创业大赛、学科竞赛。根据学生创业方向安排进入导师的科研项目开展研究；根据学生发展走向选派到相应的企业进行创业培训等。
3.经费支持：学院为承担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的工作室给予一定经费支持，用于相关组织管理工作开支。

选拔条件

1.品学兼优，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、创新能力，综合素质好；对创业有浓厚兴趣。

2.具有活跃思维、创新意识和主动实践精神，以及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。

3.同等条件下，已注册公司或者获得学科竞赛、“互联网+”、“挑战杯”奖励、参加SYB、GYB培训结业者优先入选。

选拔程序

本着“自愿报名，择优选拔”的原则进行选拔。

1.条件审核：符合以上选拔基本条件的学生均可提交《吉首大学药学院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选拔申请表》至学工办，由学院进行审核、认定。

2.公布学生及导师名单。

3.举行启动仪式，颁发入选“创业型人才培养计划”证书、创业导师聘书。
考核管理

按学期进行考核，以2年为一个培养周期，学院对培养学生进行动态管理和考核，对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终止培养资格。

1.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创业活动，不接受创新创业训练指导；

2.出现违纪受到警告及以上处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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